
 
中国人寿关于联交所《上市规则》的修订意见 

 

香港联交所： 
贵所有关《上市规则》修订建议的综合咨询文件获悉，

经认真研究，已填妥问卷。根据联交所的规定，本公司自上
市后配备了公司秘书和合资格会计师，但从工作实际看，这
两项制度安排有待商榷，现提出建议如下： 

1、有关综合咨询文件讨论事宜 3，公司支持删除《主板
规则》第 3.24 条有关合资格会计师的规定，因为上市公司尤
其是大部分 H 股公司通常较难物色合适人选。 

2、关于《上市规则》第八章 8.17 条关于聘任居于香港
的人士担任公司秘书的条款虽然在综合咨询文件讨论事宜
中没有涉及，但作为一家在三地上市的保险公司，我们要求
取消该等聘任公司秘书的条款。通常 A﹢H 股公司均聘有董
事会秘书作为专业人士履行相应职责，可以满足联交所的工
作要求，故建议取消 8.17 条聘任公司秘书的强制规定。 

现附上本公司对有关《上市规则》修订内容的答卷，供
参考。 

特此回复。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3 月 14 日 
 



有關《上市規則》建議修訂內容的問卷 

本問卷旨在徵詢市場使用者及有關人士，就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易所」)
全資附屬公司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於2008年1月刊發的「有關《上市規

則》修訂建議的綜合諮詢文件」(「綜合諮詢文件」)所探討的事宜提出意見及建議。 

聯交所徵詢市場意見的事宜其中包括應否修訂現行的《主板上市規則》及《創業板規則》。  

諮詢文件可向聯交所索取，亦可於以下網站下載：

http://www.hkex.com.hk/consul/paper/consultpaper_c.htm。 

問卷填妥後，請以下列任何一種方式於2008年4月7 日或之前交回： 

郵寄或由專人交付： 香港中環港景街1號 
國際金融中心一期12樓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部 
有關《上市規則》修訂建議的綜合諮詢文件 

傳真： (852) 2524-0149 

電郵：  cvw@hkex.com.hk 

有關提交意見方面的查詢，請致電聯交所：(852) 2840-3844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如問卷預設的位置不敷應用，請另頁填寫。 

 
事宜 1︰使用網站與股東通訊 
 
問題1.1：在上市發行人向股東提供公司通訊的方式上，您是否贊成修訂《上市規則》，

撤銷所有上市發行人（不論其註冊成立的地點）必須遵守的標準不得較香港法例對在香

港註冊成立的上市發行人不時所訂者寬鬆的規定（即綜合諮詢文件第1.20(a)段的建

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我們認為建議安排符合國際市場大勢所趨。有關修訂將促使更普及使用電子形式與股

東通訊，避免浪費資源的環保原則。從上市公司角度，可減省印刷成本（對市值較大、

股東基礎較廣的公司印刷成本更為龐大），合乎整體股東利益。 
 

 
 
問題1.2：您是否贊成修訂《上市規則》，以便上市發行人可引用指定的程序而視為已取

得某股東同意其透過本身網站向該股東發送或提供公司通訊？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現行若要採用電子形式向上市公司股東發送公司通訊，事先收到股東明確和正面的書

面的規定。但是，根據我們的經驗大部份股東慣性地對上市公司發出的要求不回覆。

假若上市公司引用指定的程序而視為已取得某股東同意其透過本身網站向該股東發出

公司通訊，不但可以加快上市公司向其股東通訊的程序，更將鼓勵股東閱讀該等通訊

以及更積極地作出正面回覆。 
 
另外，除了網站的通訊方式外，建議修改亦包括以光盤方式向股東提供公司通訊。 
 

 
 
問題1.3：建議中上市發行人若要透過本身網站向股東發送或提供公司通訊，必須先經發

行人股東在股東大會議決批准，或上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內載有同一效果的條文方



可。您是否贊成，就如在英國，上市發行人亦必須個別徵求每名股東是否同意透過發行

人網站向股東發送一般的公司通訊或某一份公司通訊，並已等待了一段指定時間，方可

視股東已同意單靠上市發行人網站獲取公司通訊？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如上市公司已事前在股東大會獲得股東議決批准，透過本身網站向股東發出或提供公

司通訊，或上市公司的組織章程文件已載有同一效果的條文，我們認為上市公司無需

再另外徵求個別股東的同意。因為電子形式通訊已取得股東大會議決批准或實踐於組

織章程文件中，再個別向毎名股東徵求同意會變得重複，並大量增加徵求股東同意過

程的時間。事實上，現行規則已容許股東可隨時要求收取通訊的印刷本。這樣的做法

已給予股東充足機會去獲得印刷本通訊，並容許股東日後更改收取股東通訊的辦法。 
 

 
 
問題1.4：如您對問題1.3的回答是「是」，您是否贊成： 
 
(a) 規定上市發行人在視股東為已同意單靠上市發行人網站獲取公司通訊前所必須等候

的時間應為28天； 

 是 

 否 
 
(b) 若股東拒絕單靠上市發行人網站收取公司通訊，上市發行人是否應不能在若干時間

內再次徵求股東同意；及 

 是 

 否 
 
(c) 如(b)項的回答是「是」，有關期限是否應設定為12個月？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您是否還有任何其他意見可作本1.4題回應的補充？ 
 
      



 
 



問題1.5：您是否認為《上市規則》應予修訂，以除去上市發行人須先取得股東明確和正

面確認方可以光碟形式向股東發送公司通訊？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請見上問題1.3的回覆。 
 

 
 
問題1.6：您是否同意附錄一的規則修訂稿可落實綜合諮詢文件事宜 1 內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有關我們對綜合諮詢文件的建議所持的不同意見，請見上問題 1.3 的答覆。 
 

 
 
事宜 2︰資料收集的權力 
 
問題2.1：您是否同意引入新的《上市規則》條文，明文授予聯交所收集資料的一般權力？ 

 是 

 否 
 
 
問題2.2：您是否同意，附錄二所載的《上市規則》第2.12A條草擬本可落實上文問題2.1
所指的建議？ 

 是 

 否 
 



事宜 3︰合資格會計師 
 
問題3.1：您是否同意應刪除《主板規則》有關合資格會計師的規定？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我們理解，《主板規則》第3.24條最初制定時，很多上市公司（尤其是H股公司）都並

不認同，因為該名人士需屬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符合若干會計師公會的資格雙重

要求，往往導致該名人士由非原屬上市公司人員出任。該等人士一般對公司的國內情

況不盡了解，涉及上市公司額外成本。從上市公司的角度看，現行要求不但令該上市

公司較難物色合適人選，而且可能影響原公司管理人員晉升高層管理人員的士氣。 
 

 
 
問題3.2：您是否同意應刪除《創業板規則》有關合資格會計師的規定？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不適用。 
 

 
事宜 4︰保薦人的獨立性 
 
問題4.1：您是否同意修訂《上市規則》中有關保薦人獨立性的規定，以規定保薦人必須

能證明，其在由同意新申請人的委聘條款或開始以新申請人保薦人的身份工作（以較早

者為準）起，直至上市日期或穩定價格期間結束（以較遲者為準）為止的期間內，均具

有獨立性？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這樣可以避免綜合諮詢文件第4.3段所指的異常結果，即保薦人僅在呈交聲明當日為獨



立人士，而非在整個上市過程中均具獨立性。 
 

 
 



問題4.2：您是否同意，附錄四所載的《上市規則》修訂稿可落實問題4.1內所指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事宜 5︰公眾持股量 
 
問題5.1：您是否同意應修訂現行的《主板規則》第8.08(1)(d)條？ 

 是 

 否 

 
 
問題5.2：如問題5.1的答案為「是」，您是否同意應按附錄五所建議的來修訂現行的規

則？  

 是 

 否 
 
您對現行有關的規則的修訂方式有沒有其他建議？ 請說明原因。 
 
原則上我們同意對現行的上市規則第8.08條的修訂，但需要確保建議修訂中最低由公眾

人士所持有的證券的市值，只適用於公司上市時，而非對上市公司的持續性要求。由

於現時市場環境跟以前不同，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往往波幅較大，我們認為聯交所應

繼續享有酌情權，以較靈活的處理辦法去維持上市公司最低公眾持股量水平的要求。

因此，我們認為可保留聯交所在確信上市公司證券的數量及持有權的分佈情況，仍能

使有關市場正常運作的情況下，繼續擁有酌情權。 
 

 
 
問題5.3：您對公眾持股量的事宜有沒有任何其他意見？請具體說明您的看法。 
 
同上。 
 



 
 
問題5.4：您是否同意應修訂現行的《主板規則》第8.24條？ 

 是 

 否 
 



問題5.5：若問題5.4的答案為「是」，您是否同意應按附錄五所建議的來修訂現行的規

則？  

 是 

 否 
 
您對現行的規則的修訂方式有沒有其他建議？ 請說明原因。 
 
我們並不贊成將任何有權在發行人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5%或以上投票權的人

士，一概視為非公眾人士。該等安排可能將持有發行人較大權益的股東（但未達到上

市規則下關連人士的標準，即１０％的股東），例如機構投資者，被視為非公眾人士，

而實際上他們未有委派出任董事或執行合作計劃的權利。假若建議修訂為針對策略投

資者或基礎投資者，該等投資者已於上市過程的較前期由聯交所上市科審閱，而聯交

所亦能從實際個案去考慮毎項上市申請時策略投資者及基礎投資者的所有事實及實

況，故由聯交所按個別情況去決定個別股東是否公眾人士較為合適。 
 

 
 
問題5.6：您認為是否有需要規管「市場流通量」水平？ 

 是 

 否 
 
 
問題5.7：如問題5.6的答案為「是」，您對規管的方法有什麼建議？例如以百分比或價

值計算？抑或兩者並用？ 請說明原因。 
 
      
 

 
 
事宜 6︰以發行紅利證券方式發行擬上市的新一類證券 
 
問題6.1：您是否同意，若發行人以發行紅利證券方式發行擬上市的新一類證券，則《主

板規則》第8.08(2)及8.08(3)條有關上市時證券持有人最低數目及分布的規定並不適用？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此舉可更新《主版規則》的規定，並將其與創業版規則的做法一致。 
 

 
 



問題6.2：若發行人的上市股份可能集中於幾個股東手中，您認為發行人不獲給予擬議的

豁免是否合適？ 

 是 

 否 
 
如是，那5年的規限是否合適？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雖然我們原則上同意當上市公司股份集中於幾個股東手中時，上市公司將不獲給予擬

議的豁免，但是五年的規限過長，而且擬議修改中的幾個股東的定義較為含糊，執行

時較容易引起爭議。 
 

 
 
問題6.3：您是否同意附錄六的規則修訂稿可落實問題6.1和6.2內所指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同上。 
 

 
 
事宜 7︰檢討聯交所預先審閱上市發行人公開文件的處理方法 
 
問題7.1：您是否同意聯交所應停止全面審閱上市發行人編制的所有公告？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我們原則上認同建議程序可以讓上市公司更有效地處理公開文件的披露程序。但是，我們

認為建議修訂必需在市場參與者及監管機構雙方都有充份溝通準備的情況下方可進行，以

確保新措施實施後的市場運作不受影響。按現時聯交所預先審閱文件的處理方法，我們理

解，上市公司一般在取得聯交所無意見確認前，會就需披露文件的內容與聯交所有進行多

次溝通來往，包括對上市規則的解釋、交易的分類，以及披露的方法等。由此可見，市場

參與者和監管機構就公開文件的披露及處理仍存在不同看法。假若建議程序實施，聯交所

應清楚交代其披露後方審閱的角色如何。上市公司當然不希望出現由於修改程序而導致披

露文件發出後，收到聯交所要求澄清的要求，甚至被聯交所要求刋發澄清公布或被讉責違

反上市規則。所以，在引入新修訂前，聯交所應先與上市公司取得共識，以避免由於對上

市規則及市場做法不同見解而發生的困窘局面。聯交所在這方面可增加其審閱公開文件制

度的透明度，如參考現有需予公布的交易的披露要求制定清單，讓上市公司清楚明白需遵

從的要點。另外，建議聯交所除預先審閱的工作外，增加上市公司可以向聯交所作出一般

性或個別的查詢的渠道，以增加聯交所審閱職能的透明度，並減少在公開文件後方處理對

上市公司及整體市場運作的影響。 

 

 

 



問題7.2：對於建議安排及事宜，您是否有任何意見可供聯交所參考，以確保現行做法有

秩序地過渡 

至新方案，進一步減少預先審閱公告的類別？  

 
正如問題 7.1的回覆所述，我們認為引入新措施前有必要統一市場參與者和監管機構對

新措施公開文件的處理辦法的看法。另外一點是過渡性安排推行後，最終方案實行前，

有需要再次檢討市場反應以及議定推展最終方案的時機。 
 

 
 
問題7.3：您是否支持就以下文件修訂預先審閱規定的建議? 
 
(a) 有關建議修訂發行人公司組織大綱或章程細則或同等文件的通函；及 

 是 

 否 

 
(b) 有關上市發行人在證券交易所購回其股份的說明函件。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我們同意該等通函的披露內容通常較為標準及簡單直接，取消預先審閱通函的程序應

該不會帶來重大問題。 
 

 
 
問題7.4：您是否同意聯交所應（按《上市規則》的新規定）繼續預先審閱綜合諮詢文件

第7.50段所述類別的文件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我們同意諮詢文件第7.50段所述類別的文件可能相對複雜並容易增加違規風險。 
 

 
 



問題7.5：您是否支持修訂有關須予披露的交易的通函規定的建議，包括針對《上市規則》

現時規定須於通函內載入專家報告的情況而提出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由於需予披露的交易的有關及重要消息應已在公告中披露。至於現時股東通函要求披

露的額外資料有關，例如上市公司的一般信息（General Information）及上市公司董事

或行政總裁於上市公司的權益等，該等資料與有關交易本身並無直接關係，無需披露。 
 

 
 
問題7.6：您對綜合諮詢文件第7.59至7.63段所述的《上市規則》非主要修訂建議有何意

見？請說明原因。 
 
我們對相關的上市規則修訂並無意見。我們理解部分建議修訂與市場現行做法一致。 
 

 
 
問題7.7：您是否同意附錄七所載的《上市規則》修訂稿可落實綜合諮詢文件中事宜 7 內
所載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但見我們對事宜７的意見。 
 

 
 
事宜 8︰已發行股本變動的披露事宜 
 
問題8.1：是否有任何其他類型的已發行股本變動也應載入「翌日披露報表」內？ 

 是 

 否 
 
如果有的話，請您列出此等已發行股本變動的類型。 



 
      
 

 



問題8.2：就翌日披露而言，上市發行人已發行股本的各種不同變動是否已作適當分類？

就此應考慮到立即知會市場與避免為上市發行人加添不合比例的過重責任之間，必須取

得平衡。 

 是 

 否 
 
 
問題8.3：對現時以5%作為最低界線水平的變動類別而言，5%是否一個適合的水平？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我們認為有關建議中部份股份變動需要翌日披露的要求，會明顯加重上市公司的責任

及可能造成不便。另外，建議中的翌日披露機制，某些股本變動需要翌日披露，而某

些股本變動則視乎是否觸及最低界線的安排，意味著有關資料會以不同的方式，在不

同的時間披露，容易做成混淆。 
 

 
 
問題8.4：對於股份發行人的「翌日披露報表」草擬本，您有甚麼意見？ 
 
我們同意持續披露能讓投資者更了解上市公司的最新發展。但是，我們亦關注上市公

司按建議中的披露機制需於股本變動翌日立即披露會加重上市公司的責任。 
 

 
 
問題8.5：對於根據《主板規則》第二十章上市的集體投資計劃（不包括已上市的開放式

集體投資計劃）所適用的「翌日披露報表」草擬本，您有甚麼意見？ 
 
不適用。 
 

 
 
問題8.6：以「下一個營業日上午9時」作為「翌日披露報表」的呈交截止時間是否可行？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建議基制中的所有股本變動均應以最低界線為披露要求的基礎。 
 

 



問題 8.7：對於股份發行人的月報表草擬本，您有甚麼意見？ 
 
無意見。 
 

 
 
問題 8.8：對於根據《主板規則》第二十章上市的集體投資計劃（不包括已上市的開放

式集體投資計劃）所適用的月報表草擬本，您有甚麼意見？ 
 
不適用。 
 

 
 
問題 8.9：對於根據《主板規則》第二十章上市的開放式集體投資計劃所適用的月報表

草擬本，您有甚麼意見？ 
 
不適用。      
 

 
 
問題 8.10：以「每個曆月完結後的第五個營業日上午 9 時」作為月報表的登載截止時間

是否可行？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由於每個曆月完結後為一般上市公司財務及合規工作的高峰期，我們認為並無需要改

變現行以每個接續月份的第十日前向聯交所遞交月報表的安排。 
 

 
 
 
 



問題 8.11：聯交所是否應修訂《上市規則》，要求上市發行人在根據股份期權計劃授出

股份期權時盡快作出公布？ 

 是 

 否 
 
 
如是，您對我們建議中要上市發行人在公告披露的詳情有什麼意見？ 
 
我們認為建議中的售出股份期權時是需要公布的要求可消除綜合咨詢文件所述的有人

故意將售出股份期權追溯至股價相對較低期間的風險。若然管理層妄顧股東利益，務

求令承受人獲得超出上市規則所准許的利益，額外的公布要求未必能遏止有關不當行

徑。再者建議中公告內的詳情包括承受人的姓名及其各自獲受的期權數目會對上市公

司（尤其是對有廣大員工基礎股份期權計劃的上市公司而言）加添不合比例的過重責

任。 
 

 
 
問題 8.12：您是否同意附錄八 A 的《上市規則》草擬本可落實綜合諮詢文件中事宜 8 內
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但請見我們對事宜 8 的意見。 
 

 
 
事宜 9︰披露規定 — 發行證券以換取現金的公告以及供股中分配供額外認購股份的基準 
 
問題9.1：您是否支持修訂《主板規則》第13.28條及《創業板規則》第17.30條，即將有

關的具體披露規定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發行證券以換取現金的其他情況，以及在經修

訂的《上市規則》內加入其他信息項目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如果上市公司並非根據一般性授權而發行証券，該發行需要獲得股東大會的授權進行

並需按上市規則要求刊發公告等。若經過股東大會授權後，即發行証券時，需要另行

符合額外披露規定刊發公告，會對上市公司構成非必要的負擔。 
 

 
 



問題9.2：您是否同意附錄九所載的《上市規則》修訂稿可落實問題9.1內所指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我們關注到附錄9所載上市規則修定稿所涉及公告的內容過多，例如發行時作出的配售

／包銷安排的細節等資料可能涉及商業機密，並對股東就証券發行的理解無幫助。 
 

 
 
問題9.3：您是否支持修訂《主板規則》第7.21(1)及7.26A(1)條以及《創業板規則》第10.31(1)
及10.42(1)條，即要求上市發行人在供股／公開招股的公告、通函及上市文件內，披露

其分配供額外認購的證券所採用的基準？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我們認為披露分配供額外認購的證券所採用的基準更能向股東提供有關資料以作出其

投資決定。 
 

 
 
事宜 10︰劃一有關主要附屬公司重大攤薄與視作出售的規則 
 
問題10.1：《上市規則》是否應繼續在適用於視作出售的須予公布的交易規定以外，另

行就重大攤薄施加規定？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因適用於視作出售的須予公布的交易規定及就重大攤薄施加規定的基本原則相同，因

此兩個規定應該劃一。而5%界線水平對上市公司會做成很大不便。 



 
 



問題10.2：您是否贊成將《主板規則》第十三章及《創業板規則》第十七章的重大攤薄

規定，與《主板規則》第十四章及《創業板規則》第十九章有關視作出售的規定劃一？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因這兩個交易的實際效果相似，所以對這兩項交易的規定應劃一。 
 

 
 
問題 10.3：您是否同意附錄十所載的規則修訂稿可落實問題 10.2 內所指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事宜 11︰一般性授權 
 
問題11.1：聯交所是否應維持現行《上市規則》中有關一般性授權下可發行證券數量的

規定而不作修改？ 

 是 

 否 
 
 
如是，請提出您的意見和建議，然後回答問題11.3。 
 
由於以發行證券換取現金及以發行證券換取非現金的交易性質不同，因此，建議一般

性授權可根據此區分作出修改亦應有區分。 



 
 



問題11.2：聯交所是否應修訂現行的《上市規則》，將可用以發行證券換取現金或（在

您回答問題11.4的規限下）應付可換股證券的行使的一般性授權發行量，限於： 
（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10%的水平，而就其他用途發行證券的授權亦維持在不超過已發行股本10%（或其

他若干百分比）？如是，就這些其他目的所發行證券最多可佔已發行股本的百分比應是

多少？ 
 

 5%水平，而就其他用途發行證券的授權則維持在不超過已發行股本10%（或其他若

干百分比）？如是，就這些其他目的所發行證券最多可佔已發行股本的百分比應是多

少？ 
 

 10%水平，不論任何目的（包括發行證券換取現金或（在您回答問題11.4的規限下）

為應付可換股證券的行使？ 
 

 10%以外的百分比，不論任何目的（包括發行證券換取現金或（在您回答問題11.4
的規限下）為應付可換股證券的行使？如支持此方案，請說明您認為合適的百分比。

      
 

請提出您的意見和建議。 
 
１０％，此改動能處理上市公司對一般授權的濫用的情況及不會重大的改變現有的一

般性授權發行量。 
 

 
 
問題11.3：聯交所是否應修訂現行的《上市規則》，使計算發行量限額時，凡上市發行

人自獲授一般性授權以後所購回的證券數目均不予計算？（換言之，上市發行人於獲授

一般性授權之日的已發行股本將繼續用作計算發行量限額的參考數值，除非股東於股東

大會上更新一般性授權。） 
 

 是 

 否 
 
 
如是，請提出您的意見和建議。 
 
上市公司股東股權利益不會因上市公司發行所購回的證券數目而攤薄。因此不應包括

在發行量限額內。 
 

 



問題11.4：聯交所是否應修訂現行的《上市規則》，以使下列建議得以實施? 
 
(a) 現行對根據一般性授權配售證券的價格不得低於「基準價」20%或以上的限制，只

適用於配售股份以換取現金者； 
 
(b) 所有為應付權證、購股權或可換股證券的行使而進行的證券發行，將須根據股東授

出的特定授權進行；及 
 
(c) 就尋求特定授權而言，上市發行人須向其股東發出載有所有有關資料的通函。 

 是 

 否 
 
 
問題 11.5：您對一般性授權有沒有任何其他意見或建議？請說明原因。 
 
没有。 
 

 
 
事宜 12︰在股東大會上投票 
 
問題12.1：聯交所是否應修訂《上市規則》，以規定股東大會上所有議決事項均須以投

票方式表決？ 

 是 

 否 
 
 
問題12.2：如您對問題12.1的回應是「否」，那聯交所是否應修訂《上市規則》，以規

定（除現行關連交易、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交易及擁有利益股東須放棄表決的交易須以

投票方式表決的規定外）股東周年大會上所有議決事項均須以投票方式表決？ 

 是 

 否 

 
 
問題12.3：如您對問題12.1的回應是「否」，那聯交所是否應修訂《上市規則》，以規

定上市發行人如以投票以外其他方式就議決事項表決，則須刊發公告，披露有效委任代

表行使的委任代表票總數，以及(i)獲委任表決贊成議決事項的委任代表可行使的票數；



(ii)獲委任表決反對議決事項的委任代表可行使的票數；(iii)獲委任就議決事項放棄表決

的委任代表可行使的票數；及(iv)獲委任可自行酌情決定如何表決的委任代表可行使的

票數？ 

 是 

 否 

 



問題12.4：對於並非H股發行人的上市發行人，現行《上市規則》規定：召開會議作出

普通決議要有14天的通知期，作出特別決議則要有21天的通知期，另外，召開股東周年

大會，亦須有21天的通知期。至於H股發行人，根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

的規定，就任何議決事項召開股東大會，均須發出為期45天的通知。在這些情況下，聯

交所是否應修訂《上市規則》，以訂明召開所有股東大會至少要有足28個曆日的通知期？ 

 是 

 否 

 
 
如答案是肯定的話，有關條文應是納入《上市規則》（作為強制規定），還是納入《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作為守則條文（而因此受「不遵守就須解釋」的原則所約束）？ 
 
      
 

 
 
問題12.5：如您對問題12.4的回應是「否」，那聯交所是否應修訂《上市規則》，訂明

唯有召開股東周年大會（而不是股東特別大會或者臨時股東大會）才須有足28個曆日的

通知期？ 
 

 是 

 否 

 
 
如答案是「是」的話，有關條文應是納入《上市規則》（作為強制規定），還是納入《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作為守則條文（而因此受「不遵守就須解釋」的原則所約束）？ 
 
應加入在《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作為守則條文。因此可以給上市公司一段時間適應新

的規定。 
 

 
 
問題12.6：對於聯交所強制規定股東大會上須以投票方式表決的範圍，或有關召開股東

大會的最短通知期等監管建議，您是否還有其他意見？請說明原因。 
 
没有。 
 

 



 



事宜 13︰與董事有關及由董事作出的信息披露 
 
問題13.1：您是否同意，聯交所應明文規定發行人持續披露相當於新增《上市規則》第

13.51B條初稿所載信息，直至董事或監事離職之日（包括當日）止，而非僅於有關人士

獲委任或調職之時作出披露？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因該等信息是持續性地對投資者有關的，所以發行人應持續披露。但在決定是否需要

披露時，公司及有關董事或監事可根據有關信息的“重要性”作出判斷。 
 

 
問題13.2：您是否同意，發行人應在得悉有關信息後立即予以披露（ 即持續披露），而

非僅於年報及中期報告中作出披露？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該等信息是持續性地對投資者有關的，所以發行人應持續披露。但在決定是否需要披

露時，公司及有關董事或監事可根據有關信息的“重要性”作出判斷。 
 

 
 
 
問題13.3：您是否同意，為確保發行人得悉有關信息，聯交所應增訂一項責任，規定董

事及監事要讓發行人時刻得知有關事宜最新進展？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否則，發行人將不能履行其責任。 
 

 



問題13.4：您是否同意，《主板規則》第13.51(2)條及《創業板規則》第17.50(2)條的(u)
及(v)段應予修訂，以闡明：假如法律禁止披露，發行人無須披露該兩條條文所載的披露

內容？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問題13.5：您是否同意，附錄十三所載的《上市規則》修訂稿可落實問題13.1, 13.2, 13.3 
以及13.4內所指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問題13.6：您是否同意，《上市規則》應予修訂，以闡明：發行人應在委任公告內公開

披露其董事、監事及候任董事及監事當前及過去（過去三年內）於香港及/或海外上市

的所有公眾公司擔任的董事職務？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關於董事、監事及候任董事及監事當前及過去三年內於香港及／或海外上市的所有公

眾公司擔任的董事職務的信息對其是否適合作為該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其中一個有



關的考慮，因此應作出披露。 
 

 



問題13.7：您是否同意，《主板規則》第13.51(2)(c)條及《創業板規則》中的對等條文

（即《創業板規則》第17.50(2)(c)條）應予修訂，以闡明：發行人須公開披露其董事、

監事及候任董事與監事的專業資格？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問題13.8：您是否同意，《上市規則》附錄十三所載的修訂稿可落實問題13.6及13.7內所

指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問題13.9：您是否同意《主板規則》第13.51(2)(m)(ii)條應予修訂，以載入《創業板規則》

第17.50(2)(m)(ii)條所載而現行《主板規則》第13.51(2)(m)(ii)條沒有涵蓋的有關條例？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由於該等條例的定罪判決對該董事或監事是否適合作為該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是其

中一個有關的考慮，因此應作出披露。 
 

 



問題13.10：您是否同意《主板規則》第13.51(2)(m)條及《創業板規則》第17.50(2)(m)
條應予修訂，以確認只要就三類罪行（指《主板規則》第13.51(2)(m)(i)、(ii)或(iii)條及

《創業板規則》第17.50(2)(m)(i)、(ii)或(iii)條所載者）中任何一類（而非全部）罪行被

定罪即產生披露責任？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問題13.11：您是否同意，附錄十三所載的《上市規則》修訂稿可落實問題13.9及13.10
內所指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事宜 14︰將物業公司享有的豁免編納成規 
 
問題14.1：您是否同意建議中的寬免只提供予活躍從事物業發展作為主營業務的發行人，

用以豁免其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中必須取得股東批准的規定？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對活躍從事物業發展作為主營業務的發行人而言，每次收購物業都必須取得股東批准



是非常不便的。 
 

 



問題14.2： 您是否同意採用建議中的標準（綜合諮詢文件第14.12至14.13段所述者）來

斷定物業發展是否發行人的主營業務？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大致上同意有關的標準。 
 

 
 
問題14.3：您是否同意建議中的寬免範圍只限於符合合資格地產項目定義的物業資產的

收購？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同意在建議書中１４．１８的因素及解釋。 

 

 

 
您可知道有沒有香港上市發行人在參與其他類別的拍賣或招標時對於嚴格遵守《上市規

則》遇上困難的例子？如有，請說明發行人參與此等拍賣或招標時所遇到的問題。 
 
没有。 
 

 
 
問題14.4：您是否同意含資本元素的合資格地產項目有資格獲豁免《主板規則》第十四

章內有關須予公布的交易的規定？  

 是 

 否 



 
 
如是，建議中的寬免是否應指明有關項目內資本元素的比率上限。請說明原因。 
 
建議用５０％作為上限，以避免豁免被濫用於偏重資本元素的項目。 
 

 



問題14.5：您是否同意給予與關連人士合組的地產合營公司嚴格遵守《主板規則》第十

四A章須取得股東批准的規定的豁免只限於以下情況：該關連人士純因是發行人現有單

一目的地產項目的合營夥伴而成為關連人士？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建議豁免應包括若該關連人士應因是發行人其他單一目的地產項目的合營夥伴而成為

關連人士。因香港的地產發展公司並不多，所以該公司很有可能會跟其他地產發展公

司有多項合作項目。 
 

 
 
問題14.6： 您是否同意一般地產收購授權有保障股東的作用，且對於與純因是發行人現

有單一目的地產項目的合營夥伴而成為關連人士合組的地產合營公司（B類地產合營公

司），是有必要的？  

 是 

 否 

 
 
如是，一般地產收購授權應否就每年收購金額設定可量化的上限？請說明原因。 
 
不應該，因股東及上市公司應有權決定適合的上限。 
 

 
 
問題14.7：綜合諮詢文件的第14.51段所述的披露責任是否適當？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同意，該等信息能向股東提供必須及有關的信息。 
 

 
 



問題14.8：您是否同意在附錄十四載列的建議修訂稿，可落實綜合諮詢文件中事宜 14 
內所提出的諮詢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事宜 15︰自行建造的固定資產 
 
問題15.1： 您是否同意修訂須予公布的交易的規則，以不包括上市發行人在日常業務中

為了自用而建造的任何固定資產？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同意綜合諮詢文件內１５．８的分析。 
 

 
 
問題15.2：您是否同意附錄十五所載的《上市規則》的修訂稿可落實問題15.1內所指的

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事宜 16︰在收購情況下的信息披露 
 
問題16.1：您是否同意將聯交所現時豁免上市發行人在如敵意收購等情況下刊發目標公

司指定資料的做法，正式納入《上市規則》？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這個做法能提高上市規則的透明度。 
 

 
 
問題16.2： 您是否同意除敵意收購外，新的《上市規則》亦應包括無足夠途徑取得非公

開資料的非敵意收購？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但有關公司需向聯交所提供足够証明。 
 

 
 
問題16.3：新草擬的《上市規則》的第(3)段建議，補充通函須在以下其中一個情況（以

較早者為準）出現後45天內向股東發送： 
 
• 上市發行人能取得受要約公司的賬目和紀錄以符合《上市規則》第14.66及14.67條或

第14.69條有關受要約公司及擴大後的集團的披露規定；及 

 
• 上市發行人能對受要約公司行使控制權。 
 
您是否同意45天是長短適中的期限?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原則上同意期限，但因上市公司可能需多一點時間準備該等信息，所以上市公司應有

權向聯交所申請延期。 
 

 
 



問題16.4：您對新草擬的《上市規則》第14.67A條（見附錄十六）可有任何其他意見？

請提出意見並說明原因。 
 
没有。 
 

 
 
事宜 17︰檢討董事及監事的聲明及承諾 
 
問題17.1：您是否同意，董事及監事作出聲明及承諾的各個有關表格（即「承諾表格」）

應予簡化，刪除有關董事及監事的個人履歷詳情的問題？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因在承諾表格內已確認其在委任公告的個人資料，無需重複。 
 

 
 
問題17.2：您是否同意，適用於董事的「承諾表格」應予修訂，以撤銷有關法定聲明的

規定？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這規定常對給海外簽署「承諾表格」的董事造成不便，而聯交所對法律責任的關注已

能透過執行雙重存檔規定解決。 
 

 
 



問題17.3：您是否同意修訂《創業板規則》，以在創業板發行人呈交「承諾表格」的時

間的規定上，將《創業板規則》與《主板規則》的常規統一，以使創業板發行人在委任

董事或監事之後（而非事前），才須向聯交所呈交該名董事或監事的已簽署「承諾表格」？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問題17.4：您是否同意修訂《上市規則》，以使有關股本證券及債務證券上市的新申請

人的上市文件所載有關董事（以及監事及管治組織的其他成員（如有關））的資料，不

少於《主板規則》第13.51(2)條或《創業板規則》第13.50(2)條（視情況而定）所規定披

露的內容？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該等信息對投資者同樣重要，因此應披露在上市文件內。 
 

 
 
問題17.5：您是否同意如綜合諮詢文件第17.20段所述修訂申請程序，以與為簡化各個的

「承諾表格」所建議作出的修訂相一致？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董事可能需時準備及確認有關資料，所以建議董事應於上市文件最後定稿後方確認有

關資料。 



 
 
 



問題17.6：您是否同意附錄十七的《上市規則》的修訂稿可落實綜合諮詢文件事宜 17 內
所指的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問題17.7：您是否同意在《上市規則》加入新規定，以授予聯交所明確的一般權力，向

董事收集資料？ 

 是 

 否 

 
 
問題17.8：您是否同意附錄十七的「董事承諾」中的(c)段修訂稿可落實上文問題17.7所
載的建議？ 

 是 

 否 

 
 
問題17.9：您是否同意修訂《主板規則》附錄五B第二部分(e)段及附錄五H第二部分(d)

段，以加《創業板規則》中有關送達文件的詳細條文類似的規定？ 

 是 

 否 

 
 



問題17.10：您是否同意對附錄十七的「董事承諾」(e)段的修訂建議可落實上文問題17.9
所載的建議？ 

 是 

 否 

 
 
問題17.11：您是否同意《上市規則》應作出修訂，明確表明更改董事承諾條款的能力，

而不用要求每名董事重新簽立其承諾？ 

 是 

 否 

 
 



事宜 18︰檢討《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問題 18.1：您是否同意綜合諮詢文件所新建議的，《標準規則》第 7(d)段的例外情況？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因在該等例外情況下，董事或監事在該等交易中没有利益或決定權。 
 

 
 
問題 18.2：您是否同意有關建議，即：闡明「股價敏感資料」在《標準守則》範圍內的

意義？ 

 是 

 否 

 
 
問題 18.3：您是否同意新草擬的《標準守則》第 A.1 條附註可落實上文問題 18.2 所載的

建議？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問題 18.4：您是否同意加長現行的「禁止買賣」期，改為由上市發行人有關年度／期間

結束日期起，至上市發行人刊發有關業績公告日期止？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這樣的「禁止買賣」期會太長，對董事造成很大不便。 
 

 
 



問題 18.5：您是否同意就發行人回覆「批准交易要求」的時間以及要求獲准後董事進行

交易的時間設限？ 

 是 

 否 

 
 
問題 18.6：您是否同意，建議中上述兩個情況均以五個營業日為限是適當的安排？ 

 是 

 否 

 
 
請說明原因。 
 

同意綜合諮詢文件內 1８．２５的分析。 

 



有關《上市規則》非主要修訂 
 
聯交所誠邀閣下就附錄十九所載的《上市規則》非主要修訂稿是否有任何含糊不清之處

或會否引致意料之外的後果提出意見。 
 
      
 

  
 
對於本綜合諮詢文件所討論的事宜，您是否有任何其他意見？如有，請加以說明。 
 
      
 

 
 
 
 
 
 
姓 名

              
: 

      職

位               :
      

    
公 司 名

稱          : 
      公司編號       :       

    
聯 絡

人              : 
      電話號碼       :       

    
電 郵 地

址          : 
      傳真號碼       :       

 
 
 

 

 


